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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谢 文 郁 

摘 要：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 

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 革和转型，最后 

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 自 

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 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 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 

己的核心价值，在时照中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自我更新。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应该 

成为 未来文明对话 的主导模 式。 

关键词：文明对话；普世价值；核心价值；原始责任意识 

不同文明之问一旦发生接触 ，就开始交往 。而且交往的模式很多：有外部冲突式的不打不相识 ； 

有相互渗透式的相辅相成；有教化式的大鱼吃小鱼；甚至还有灭绝式的你死我活等等。在宽泛的意 

义上，这些交往活动也可以称为文明对话。笔者并不打算对这些交往一对话方式进行逐一分析讨 

论。我们注意到，近代西方文明产生后，以其强盛的科学技术力量把世界各文明的地理距离大大拉 

近，从而使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具有直接的迫切性。 

冷战结束之后，在世界各文明交往和对话中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对话模 

式。这是一种教化式的对话模式。在西方文明优势这个大语境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种预 

设，即：世界文明发展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调整文明发展方向的指示性标志便是普世价值。因 

此，各文明应该以这个普世价值为坐标进行自我改造，实现 自我转型。不然的话，西方文明就应该借 

助外在压力迫使弱势文明转型。这种文明对话模式 目前是主导性模式。然而，我们要提出的问题 

是 ：这种模式是否有益于不 同文 明之问的交往? 

本文希望通过追踪这一对话模式的形成历史，揭示其在当代文明对话中陷入的困境，进而提出 

并论证一种新的文明对话模式：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本文认为，一种文明的产生和成长，其根 

本动力乃是该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不同的责任意识会培养出相应的核心价值。破坏文明的核心 

价值必然伤及她的原始责任意识，导致这一文明的消失。因此，引导各文明在对话中深入认识自己 

的核心价值，不断消除自身视觉盲点而进入自我更新之途，才是文明对话应当承担的任务。 

一

、普世价值说法之起 源 

20世纪 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宣告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 

产主义阵营之间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之后，在世界政治版图上，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 

西方文明似乎也因此牢固地主导着世界文明的方向。关于这个事件，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和解释。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解释者都来自作为胜利者的西方世界。苏联解体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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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俄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全力关注自身生存问题。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不希望担当苏联解体 

的责任。因此，他们对于如何解释冷战的形成和结束显得漠不关心。这种做法无异于放弃发言权。 

在另一方，作为这场冷战的胜利者，西方学者对于 自己的胜利激动不已，喋喋不休。在他们看来，这 

场胜利来自普世价值的胜利，并很快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 

我们试着追踪一下“普世价值”这一提法的历史演变。“普世价值”是二次大战后慢慢流行起来 

的说法。冷战结束之后，这一说法开始主导以西方政治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一直延续至今。推行普 

世价值观的过程，对于弱势文明的自我反省和其视角盲点的暴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倡导文 

明转型，要求弱势文明国家进行政治改革。这种要求往往引发弱势文明国家的内乱，危害世界和平， 

这对于国际政治关系来说是消极的。因此，对普世价值观的起源、演变及其困境进行分析和讨论，从 

而呈现它在冷战问题以及 当前 国际关系处理上的解释误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普世价值”这一提法 的前身来 自《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 12月 10日，联合国在巴黎发表了这 

个宣言 ，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留下 的最深刻教训是对人权 的不尊重 ，因而联合 国必须公开地对 

基本人权进行全面认可并进行保护。这个宣言共有 30条，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涉及了人的 

生存权利。就文字而言，《世界人权宣言》没有直接提到“普世价值”一词。但是，在解释上，人们认为 

这些人权具有普世价值。为了方便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笔者在这里自行翻译并列出《世界人权宣言》 

的一些与当前国际关系有密切相关的所谓普世价值条款： 

第1条：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彼此平等。他们拥有理性和良心，相待以兄弟之情。 

第 2条：所有的人都拥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第 13条：所有的人都有在国内出行和迁居的 自由。所有的人都有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 

自由 。 

第 17条：所有的人都有独占财产和共享财产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都不能被强行剥夺。 

第18条：所有的人都拥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改变宗教 

或信念的 自由，以及独 自地或集体地、公开地或私 下地 ，仅仅通过 自愿而非强迫的教导、实践、敬 

拜、约束等方式，表达其宗教或信念的自由。 

第19条：所有的人都拥有意见表达自由。这个权利包括不受干涉地坚持 自己的意见和追 

寻、接受以及通过媒体分享信息和观念的 自由，且不受国界 限制。 

第20条：所有的人都拥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被迫隶属一个社团。 

我们看到，这些条文使用了“所有的人”这样的字样。这就是说，这些条文是适用于所有的人的，因而 

是普世的。在这种导向中，人们在阅读这个宣言时不小心就会把它读成“普世人权宣言”(有些中文 

翻译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联合国还采纳了另外两个有关人权的文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 

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于 1976年把这三个文件合并为《国际人权法》，作为联合国在 

人权问题上的官方文件和处理人权问题的依据，要求各成员国认可并保护这些权利。 

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这些文件的制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的席 

位。1980年 ，中国政府认可并签署了《国际人权法》。不过 ，这个文件在中国境内并无法律效力。严 

格来说，这个文件不是法律文件，而是政治文件。从法律的角度看，《国际人权法》不是联合国的宪法 

或法律。无论执行什么法律，执法者首先需要明确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并且，一旦出现对法律 

理解的不同意见，在执法程序上就必须确立最高解释权威。缺乏最高解释权威，任何法律都无法落 

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国家采纳《国际人权法》作为法律。然而，他们在实际操作中都是依据本国 

法律权威的解释，并不求助于联合国。这就是说，《国际人权法》只有在符合本国法律(或至少不与之 

矛盾)的基础上才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可和采纳其实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更准确地 

说，这些文件对于联合国成员国来说仅仅具有意识导向作用，联合国并无执法功能。 

然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展现了某种强势，在《国际人权法》解释上占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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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比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西方政治家强调民主选举、宗教 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认为它 

们是人权的核心内容，具有普世价值，各国应该建立相应社会制度加以保障①。对于那些未能按照西 

方政治家的解释进行政治治理的国家，西方国家便利用强大的经济、舆论和军事力量，强迫其实行政 

治改革，保障上述人权。受这种强势意识形态的影响，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就变得极为简 

单：宣传并推动世界各文明采纳普世价值，促使文明转型而趋向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缪尔 ·莫恩教授在他的新著《最后的乌托邦：在历史中的人权》一书的序言中谈 

到：“这个词(人权——引者)意味着一个改善世界的方案，催化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让每一个体的尊 

严都得到国际性的保护。”④我们称这种做法为“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世界文明对话模式。 

二、权利和责任 

人权是人类生存的出发点。没有权利的人不可能进行任何判断选择，从而无法生存。但是，对 

于人类生存来说，个体并不是孤立的瞬间存在，而是在群体中走向未来的持续存在。因此，人的存在 

还涉及责任，包括每个人在进行生存选择时对自己未来的责任和对他人存在的责任。人是在一定的 

责任意识中进行判断选择的。权利意识不过是一种责任意识的表达形式而已。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有些“权利”和人的实际生存可以毫不相关，即使“拥有”也不会去使用它们。比如，对于一个不愿迁 

居的人来说，迁居自由和他的生存毫无关系。如果把这些不在人的意识中的权利奉为普世权利，那 

么，我们就要进行大力宣传，使那些缺乏权利意识的人对此有所意识。宣传是一种责任意识培养。 

对于那些接受权利意识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接受教育在先，享用权利在后。在这种情况下，权利是某 

种责任意识的形式化表达。于是，我们看到，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一方面，人必须拥有某种权利进行 

判断选择，因而权利在先；另一方面，人是在某种责任意识中拥有权利的，因而是在一定的责任意识 

中行使权利(责任在先)。权利和责任的这种生存关系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④ 

西方意识形态中对某些人权的偏好其实也是由某种责任意识来引导的。我们来分析《世界人权 

宣言》的第 1条：“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彼此平等。他们拥有理性和良心，相待以兄弟 

之情。”这里，开头在谈论平等权利，接着却谈论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显然，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 

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意识。我们在哪个意义上能够说一个人是有理性和l皂心的呢?对于一 

个以杀人为乐趣的人来说，他可以有条不紊地设计并执行杀人计划。这个人是否有理性?一个人的 

兄弟之情是天生的吗?抑或需要后天培养?在哪个层次上他才算具有了兄弟之情?不难看出，我们 

只能在责任范畴中使用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这些语词。拥有不同的责任意识，关于理性、良心和兄 

弟之情的理解也就不同。 

就历史发展而言，文明的差异性来 自于不同的责任意识。一种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之培养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生存环境、语言文化、自身努力等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 

因素就可以培养出一种责任意识。比如，对于一对双胞胎，母亲随意指定其中之一为长，另一为幼， 

将导致他们形成不同的责任意识以及不同的成长之路。一个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的出现也是这样 

① 西方世界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文化交往时，一般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谈论人权。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分 

析了。这里仅仅举出一个简单例子。《世界人权宣言》第 13条为出入国境自由权。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持以“天下”概念，因而 

迁居自由在过去几千年来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近代西方社会引入现代政治学的“国家”概念，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天 

下”概念。目前 ，中国人 口众多，十分拥挤；相对而言，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可居住面积广大。西方政治家在谈论中国的 

人权问题时，往往不涉及迁居自由权。 

② 译 自Samuel Moyn，TheLast Utopia：HumanRights in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 

③ 关于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更详细的分析讨论可参阅谢文郁：《自由与责任：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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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一种责任意识形成之后，人们就开始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之引导，从此出发关心周围事物、 

判断并处理人际关系、设计未来生活等等。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责任意识引导不同的生存方 

式；而对于一种文明来说，不同的原始责任意识会造就不同的文明性格。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某种 

独特的原始责任意识，并在它的驱动和引导下生存发展。文明的这种原始责任意识需要我们特别重 

视。进一步分析，责任意识是流动性的，它必须形式化而成为某种固定的价值，才能作为人的判断选 

择之根据。因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一种文明是通过一系列权利、美德、规范、榜样、愿望等确定的 

价值来表达自己的。其中，那些表达原始责任意识的价值，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价值。不同文明 

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价值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开始是一些次要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见面时 

应该如何打招呼?看见他人的奇怪动作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次要价值间的冲突在进一步交往中因 

为彼此适应而一一化解。但是，当冲突触及核心利益时，冲突的双方便呈现为势不两立。 

就现象而言，人在一种文明中生活，其判断选择都受到他已经接受的核心价值所左右。不过，核 

心价值是在一定原始责任意识中培养出来的。原始责任意识是基础性的。因此，人们必须反省并进 

入 自身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中，符合这种原始责任意识的就是天经地义、理所 

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可能追问作为文明基础的原始责任意识之合法性问题，因为它就是 

一 切合法性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有两个推论。首先，在没有外来文明的影响下，一种文明的发展 

始终受其原始责任意识驱动而自我发展、自生自灭。而且，人们不可能对自身的原始责任意识进行 

反思和分析——很显然，他们没有反思的基础。人们是在一定的原始责任意识和价值观中观察世界 

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由此可见，考虑到一种文明的有限性，我们可以说，一种封闭的 

文明无法认识并消除自己的视角盲点(略后我们还要对“视角盲点”一词的用法进行分析)。其次，我 

们也注意到，限制或破坏一种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等于阉割或摧毁这种文明的存在。原始责任意识 

是一种文明借以生存的基础；丧失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等于丧失自己的存在基础。 

我们认为，在文明对话这一话题上，充分认识和强调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和核心价值的基础性 

地位，是我们寻找文明交流一对话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 、寻找文明交流一对话模 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世界诸文明被结合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彼此受 

益。同时，诸文明在这个共同体中发生直接联系。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孤立发展已属罕见。随着诸 

文明之问的交往加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各 自的核心价值，发生冲突。因此，如何使世界各文明之间 

的交往交流成为祝福，而非演变为外在冲突，危害各文明的生存，对于当今国际关系来说，乃是当务 

之急，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西方思想界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并希望建立各种文 明对话模式作 为解决方案 。然而 ，西 

方思想家在思路上无法摆脱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的谈论方式。尽管有些学者小心翼翼地企图摆脱 

西方中心论，强调诸文明之问的平等，但是，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对话模式仍然无法指出世界文明对话 

的出路。我们这里试图追踪约翰 ·希克(John Hick，1922—2012)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宗教对话，第二 

轴心时代的跨文化对话，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展示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这一模式在理论上 

和实践上的困境。 

希克在 2O世纪 70年代提出了宗教多元主义命题。在此命题中，各宗教(可引申为诸文明或文 

化)就其终极诉求而言都自认为把握住了终极实在。但是，究竟谁才真正地把握了终极实在，各方只 

不过是自说自话。结果是，强势文化自认为自己把握了终极实在，因而往往会对弱势文化进行外在 

压制。然而，没有完全的证据来证明，强势文化把握了终极实在。希克认为，没有任何宗教能够完全 

把握这个终极实在，各宗教充其量不过是把握住了它的某个方面。如果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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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就可以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进行对话交流。在希克看来，只要诸宗 

教放下身段，承认其他宗教和自己一样也拥有关于终极实在的认识，那么，诸宗教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就不成问题①。我们看到，希克是努力在多元主义名义下为诸宗教对话寻找途径。但这一努力并不 

成功。从文明对话的角度看，每一文明都有 自己的核心诉求，并且在情感和责任意识中坚持 自己的 

核心诉求。且不说多元主义的说法在逻辑上无法 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它加给弱势文明的压力要远 

远大于对强势文明的压力。遵循希克的对话模式等于要求弱势文明不再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 

“第二轴心时代”在理论上是对多元主义的某种修补。希克的“终极实在”隐含着某种“轴心时 

代”的痕迹，在肯定诸宗教的平等地位的同时，要求诸宗教改变自己的核心诉求，转向对终极实在的 

追求。当代一些西方学者企图修补这一缺陷。他们(包括尤尔特 ·卡曾斯 [-Ewert Cousins]、雷蒙 · 

潘尼卡[,Raimon Panikkar-]、保罗 ·尼特[,Paul F．Knitter]等人)提出并企图打造“第二轴心时代”。 

他们分享了多元主义的忧患情结：多元宗教如何能够平等相处、进入对话?“第 二轴心时代”强调全 

球意识，认为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有共同利益；不同宗教(文化、文明)之间应该一起来爱护而不是损 

害这个地球②。仅凭这一点，不同宗教(3c化、文明)之间就应该避免冲突和战争，通过和平对话来增 

进相互理解，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为达此 目的，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愿意进入多种宗教身份，比如， 

潘尼卡就身兼天主教神父、印度教古鲁、佛教和尚以及世俗主义者。身份转换在他们看来可以使他 

们对不同宗教(3C化、文明)拥有切身理解。不过，我们注意到，这种不断转换身份的生存大概只有几 

位学者能够做到，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不可能的。普通百姓只能生活在 自己的宗教(文化、文明)中。 

因此，“第二轴心时代”乃是一座空中楼阁，与现实生活无关。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 ·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C·8)在美国的《外交》 

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并在 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④一 

书。亨廷顿注意到了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模式在国际关系上的危险导向。他在阐述该书第四部分 

的主题时写到：“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 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 

的冲突。”而第五部分的主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的生存依赖于⋯⋯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 

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 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 

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亨廷顿是在西方文明处于强势而其他文明的自觉意识已经兴起的语境中发表这种议论的。我 

们可以称之为普世价值思路中的焦虑意识。尽管他批评西方的普世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负面作用， 

但是 ，在他看来 ，只是由于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 明的过于强烈的冲击 ，才导致 了非西方文明的强烈反 

弹。因此，西方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必须有所收敛。他在第十二章中有这样的话：“西方的 

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 

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在亨廷顿心中，西方文化必须有所收敛并强调自己的 

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并保持强势。这是亨廷顿式的韬晦之计。 

前面谈到，任何文明都是在某种原始责任意识中发展起来的。在原始责任意识中，维持 自身的 

生存是首要原则。当诸文明进行直接接触和交流时，每一种文明都只能从 自身的角度对对方进行理 

性评判，并在价值判断中赞美与吸收对方的优点，忽略或排斥对方的丑陋。理性评判和价值判断都 

① 参阅[英]约翰 ·希克：《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Religion，4th Edition，Prentice Hall，1989)；《上帝和信仰之宇宙》(God 

andthe Universe ofFaiths，0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Ltd．，1973)；以及《宗教哲学对话》(Dialo~ues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Palgrave Macmillan，2001)。 

② 相关讨论参阅保罗 ·尼特：《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王志成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英文见 Paul F．Knitter，One Earth—Many Religions：Multi 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声0n 胁 Orbis Books，1995。 

③ T c sh 0f z znrio sⅡndthe remaking ofWorldOrder，NewYork：Simon 8L Schuster，1996．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下引该书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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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着普遍主义和 自我 中心倾向的。没有人会赞美并吸收对方的丑陋，忽略或排斥对方 的优点 。因 

此 ，无视文明的普遍 主义和 自我中心倾 向，就无法讨论文明问的冲突和对话。这种无视 ，如果不是别 

有用心(如亨廷顿的韬晦之计)，那就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放弃自身文明的生存。 

我们指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以引导一种责任意识。在前面的双胞胎例子上，或长 

或幼只凭母亲一句话，而此后这对双胞胎的责任意识培养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文明的原始 

责任意识也可以是这样产生的，即：它可能产生于某种偶然因素。任何文明都建立在一定的原始责 

任意识之上。不同的责任意识给出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定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评判。 

受着 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的制约，任何文明都有 自己的视角盲点。比如，如果一件事在某种责任意 

识中被判断为毫无意义，那么，无论这件事在其他责任意识中被认为多么重要，在这个视角下，这件 

事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我们称之为视角盲点 。 

而且，任何文明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呈现 自己的视角盲点，就好像自己的眼睛不可能看 

到自己的眼睛一样。消除视角盲点需要其他文明作为对照物。可以这样看，对于一个文明认为毫无 

意义的事，却在其他文明中被认为极为重要，那么，这一文明的价值观就难免受到冲击，即视角盲点 

被暴露。面对这一冲击，如果两种文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彼此没有信任，那么，这一冲击就导向外 

部冲突和战争；如果两种文明之间处于互信状态，那么，视角盲点的暴露就会被当作善意的礼物接受 

下来。在信任中，两种文明将相互呈现对方的视角盲点，共同扩展视野。这里，信任是关键点。 

四、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我们对文明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即：原始责任意识和视角盲点。进一 

步，我们分析了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发现一种健康的世界诸文明关系必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 

上。任何文明都带着普世主义倾向。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文明对话可以帮助指出对方盲点，推动 

对方发展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共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更新。对于弱势文明来说，它需要对 自己的 

原始责任意识有深刻的反省和清楚的认识，需要在与其他强势文明的对照下认识并消除自己的视角 

盲点；对于强势文明来说，它同样需要其他文明来映照自己的视角盲点，深化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 

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气氛中和其他文明进行直接接触和交流，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称这样 

的文明对话为“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要从诸文明的自觉意识出发来面对 

文明冲突问题，即：建立文明对话平台，突出各文明的平等尊严，彼此帮助消除对方的视角盲点，推动 

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导向一种和而不同的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 

我们从历史、理论和当代实践的角度对“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和“核心价值一文明白觉”这两种 

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就思维性格而言，“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具有相当浓重的中国传统思 

维特性，即和而不同的情感取向。《礼记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 ；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 以为大也 。”(第三十章)每一文明都是一“物”，在 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 

中生存发展，但可以“并育而不相害”。每一文明在 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中都走 自己的道路，但可以 

“并行而不相悖”。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能和谐共存。从中国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文明对话的“核 

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具有优越性。也许，对于那些坚持“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模式的人来说，“核 

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过于保守。然而，只有这种模式才能切实地在实践上推进世界文明对话。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文明对话原则，或称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文明对话模式五条原则。 

首先，必须尊重诸文明的平等话语权。在当代世界文明的交往和对话中，不得不面对其他文明 

的存在。从一种文明的角度看，其他文明的问题关注、思维方式、待人接物、行为规范等等都是陌生 

的。一般来说，这种陌生性会引发某种恶感，即排斥对方的倾向。但是，这种恶感并不一定是消极 

的、破坏性的。不难指出，交往各方都希望向对方推荐或推行各自认定的良善因素，同时也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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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批评乃至教导对方以改变对方的丑恶因素。也就是说，交往中的恶感可以作为交往一对话的动 

力。然而，这里的推荐一推行和批评一教化，即使充满善意，也必须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前提下进行。 

否则，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一对话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情绪上的对抗，并导致冲突。 

其次，推动诸文明在对话中深入认识 自己的核心价值。任何文明都有其历史和传统，因而拥有 

自身的核心价值。坚持 自身价值，并使之发扬光大，乃是各文明的本分。文明发展有历史长短和发 

展方向的差异。抹杀这种差异，等于摧毁弱势文明。我们也注意到，受到1t身的视角限制，任何文 

明，都有其视角盲点，文明对话恰好提供了一个暴露其视角盲点的平台。盲点暴露对一个文明的存 

在和发展来说当然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体系的解体。但是，它不会破坏文明的核心价值。 

相反，解体的同时也在推动重构，形成新体系。这是一个 自身核心价值发扬光大的过程。文明对话 

的目的正是要推进各文明对 I1身核心价值的自我意识，使之发扬光大。 

第三，在平等对话和文明自觉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各文明在政治上应该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并 

鼓励各国实行符合本国民众心理结构的政治制度。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管理， 

涉及社会内部各种力量。我们指出，文明发展史是由一定的责任意识所驱动的．．这种责任意识只有 

当事人(即文明内部诸个体)才能拥有恰当的把握。当然，当事人关于这种责任意识一核心价值的认 

识和把握是多样的，甚至彼此相互冲突。究竟谁的认识和把握才是正确的?究竟怎样的表达才是准 

确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当事人才最为清楚。因此，站在文明的外部，尽管可以在平等对话中给 

当事人提供一种观察角度，但决策者必须是当事人，而不能来 自外部。强势文明在“普世价值一文明 

转型”模式中追求从外部对弱势文明的政治介入，这种做法在既往经验中被证明：无助于文明对话，反 

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弱势文明的生存。因此，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不应采行简单地从外部强力推 

行某种政治制度这样的做法。相反，各文明在政治上要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鼓励各国从本文明的 

责任意识出发，建立适合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要求应该成为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第四，走向全球融合的经济关系。文明之问可以通过不同纽带建立关系，如地缘毗邻、贸易需 

要、艺术爱好、思想魅力等等。在这些纽带中，在贸易需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关系特别需要注 

意。长期以来，地理距离阻碍着文明问的交往。然而，过去几十年来，由于交通：[具的发展，地球各 

个角落的地理距离大大缩短，各文明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贸易需要已经进入 f：t常生活，达到 

了相互依赖的程度。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种密切的经济纽带关系，各文明对话充其量也只是局部的 

和表面的。当人的衣食住行依赖于其他文明时，切割和其他文明的关系等于直接损害自己的生存。 

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文明对话的推手。因此，经济上的全球融合趋势要求文明之间在深 

层次上进行相互了解。同时，文明对话加深了彼此了解，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上的融合，使各方都 

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因此，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明对话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推动搭建宗教对话平台。人在生存上不可能没有终极诉求，宗教是这种终极诉求的一种 

表达。终极诉求指向完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诉求就其目标而言不是现实的，此即宗教的超越性。 

但是，不同的诉求引导不同的生存方向。因此，宗教在表达人的终极诉求的同时，对人的现实生活发 

挥直接作用，这便是宗教的现实性。各文明在终极诉求上有不同的宗教表达形式。考虑到宗教的超 

越性和现实性 ，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不同文明在宗教问题上的交往关系 ，在充分尊重各宗教人 

士的情感的前提下，搭建宗教对话平台。 

以上五条原则仅仅具有指导性作用。在实践上采用“核心价值一文明Iii觉。’’模式，推进文明对 

话，我们还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处理。我们相信，超越那种无法满足世界文明对话的 

内在要求的“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模式，转而由“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来主导未来的文明对话， 

将是对世界文明生存和发展的祝福! 

[责任编辑 刘京希] 


